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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代表：立法有利香港長治久安
全力支持香港國安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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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發表聲明，堅決擁護和全
力支持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就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作
出決定。聲明強調，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已經成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確保 「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當務之急，將更好地保障香港高

度自治及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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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記者 周宇

梁振英：不要低估中央處理香港問題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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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21日接受央
視專訪時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根據新的形勢和需要，行使憲法賦
予的職權，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堅持和完善 「一
國兩制」 制度體系，是完全必要的
。他相信中央作出這一重大決定，
肯定已經有了通盤的考慮，而且有
非常充分的準備。梁振英奉勸香港
的反對派不要低估中央處理香港問
題的決心。

人大堵塞漏洞 合理合情合法
梁振英說，過去幾年，香港內

部環境和整個世界的國際關係都有
一些比較重大的變化。香港有一小

部分人，罔顧國家安全，罔顧國家
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這些
都需要香港有和國家安全有關的法
律去制裁禁止的。」

香港回歸近23年，至今仍未能
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對此梁振
英表示， 「當年寫下23條，由於當
時香港的一些法律一些單行法都沒
能完全滿足國家安全方面的需要，
所以就有這麼一條。但過去23年一
直不能立法，看樣子短期內也不能
完成立法的工作。」 他說，反對派
一直使用 「拉布」 等阻撓手段，令
相關法律在香港不能通過。在這種
情況下，人大堵塞漏洞，完全是合
理合情合法的。

梁振英指出，世界上幾乎每一
個國家、每一個社會（包括美國，

也包括亞洲一些國家，如新加坡）
，都有維護國家安全這方面的法律
，且相關法律還是相當嚴謹嚴密的。

梁振英強調，在香港落實好 「
一國兩制」 ，必須要有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沒有這項法律，反而會
影響各方利益。有了這樣的法律，
不妨礙外國投資者在當地投資，不
妨礙當地居民依法享有的自由。 「
我們現在有一個國家安全方面的漏
洞，會影響到 『一國兩制』 的實施
，會影響到香港社會的安定，因此
影響到投資的興趣，影響了香港的
經濟發展。」 因此，從國家層面建
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非常必要
，也符合香港社會主流民意。

梁振英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

民都知道基本法有這個要求，而且
基本法這個要求一直沒有實現。在
沒有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情況下，

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會受到影響。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是充分

了解到這一條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認為，
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已經成為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確保 「一國兩制」 行
穩致遠的當務之急。去年 「修例風
波」 發生後，反中亂港勢力公然鼓
吹 「港獨」 「自決」 「公投」 等主
張，毀損侮辱國家主權的標誌，乞
求外部勢力干預和制裁香港，實施
暴力犯罪和本土恐怖主義，嚴重踐
踏香港法治，對國家主權、統一、
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破壞社會
穩定，重創經濟民生，製造社會撕
裂和對立，損害香港的投資環境和
國際形象，荼毒下一代，貽害深遠
。改變香港國家安全領域長期 「不
設防」 狀況已經刻不容緩。

構建維護國安制度屏障
「全國人大此次作出決定，

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據。」 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團指出，全國人大根據憲
法第三十一條、憲法第六十二條第
二項、第十四項和第十六項的規定
以及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作出決
定，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
全方面的突出問題，構建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屏障，

是行使中央權責，是對基本法實施
行使監督權。 「全國人大有關決定
沒有取代或廢除基本法第23條規
定，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加
快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安罪行
「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將更
好地保障香港高度自治及香港居
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團強調，全國人大授
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
動、外國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等四
類行為和活動進行立法，針對的
是香港當前面臨的危害國家安全
最嚴重、最突出、最迫切的風險
，懲治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犯罪行為，保護的是遵紀
守法的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符合
所有愛護香港市民的所思所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相信，
全國人大有關決定有利於香港的長
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有利於保
護香港廣大市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
，有利於維護香港良好的法治環境
和營商環境，必將推動 「一國兩制
」 航船沿着正確的方向乘風破浪、
行穩致遠。

人 民 評銳

絕不容許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

全國兩會召開，14億中國人民又迎
來一年一度的國內政治大事。十三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議將審議《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草案）》。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確保
香港繁榮穩定，2900餘名全國人大代表
依法行使職權，齊心共商國是。

國家安全，國之大事、頭等大事。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指出，當前我國國
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
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
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
要複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國

安才能國治，治國必先治安。貫徹落實
總體國家安全觀，政治、國土、軍事、
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須全面體現，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
祖國的每一塊土地要無一例外。2005年3
月，為反對和遏制 「台獨」 分裂勢力分
裂國家，《反分裂國家法》公布施行；
2009年2月，澳門特區落實基本法規定，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2015年7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公布實
施。目前，僅香港特區缺乏系統有效的
法律規制和執行機制，成為維護國家安
全的短板。如今研究補上短板、填補漏
洞，正是理所當然、勢在必行。

這一步關乎責任。香港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中央對香港特
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需要落
實，全面管治權必須行使，這是中央的

權力，也是中央的責任，是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的根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
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中央角色，體現中
央意志，審議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正是落
實全面管治權的具體體現，行使全面管
治權的生動實踐；是立足國家安全大局
、遵循 「一國兩制」 方針作出的一項重
要工作安排，是中央的職責所在、全國
人大代表的職責所在。

這一步合乎法律。憲法規定，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有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權力
。香港基本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可就限於國防、外交等不屬
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在基本法
附件三中作出增減，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全國人大審議

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憲法有授權
，基本法有保障，履職行為正當，工作
安排正常，完全合乎法理，完全於法有
據。

這一步合乎實際。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已有明確規
定，要求香港特區須自行立法落實。事
實是，香港回歸已近23年，本地立法遲
遲不能推進，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這一 「
空窗期」 頻頻挑戰中央人民政府權威，
宣揚、鼓吹 「港獨」 ，煽動、組織進行
分裂國家行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
波，反中亂港分子更是頻頻踐踏危害國
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權威的底線，暴力橫行，
暴動四起，嚴重威脅到「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和香港的繁榮穩定。這些，都

凸顯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有必要性和緊迫
性，不可不為，不得不為，不能不為。

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全國的事，不
僅僅是香港的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根據新的形勢和需
要，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從國家層面
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堅持和完善 「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是完全必要的。
堅守 「一國」 之本，才能善用 「兩制」
之利，相信全國人民和香港同胞能夠通
過這一消息，看到祖國維護統一的決心
，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守護香
港繁榮穩定的初心。

這一利國利港利民之舉，正當其
時！ （撰文：張慶波）

港區政協委員：堅決擁護香港國安法
【大公報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發

表聯合聲明，對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將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
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
（ 「香港國安法」 ）表示堅決支持和擁
護。

聲明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回歸
後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明顯的法律

制度漏洞，而在去年6月 「修例風波」
以來，反對派勾結外部勢力大肆破壞，
「港獨」 激進勢力日益猖獗。

暴力恐怖活動也在不斷升級，嚴重
損害香港的法治和經濟民生，危害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聲明強調，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
香港的繁榮穩定，在國家安全遭受嚴重
威脅、相關法律缺失情況下，由中央出

手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突出
問題，勢在必行，故呼籲香港廣大市民
為共同福祉支持這項國家立法，確保 「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聲明亦指出， 「香港國安法」 的立
法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
主義及外國干預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對絕大多數守法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不會有任何影響。


